
 
 「工銀亞洲網上認購基金有賞」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工銀亞洲網上認購基金有賞】（「本推廣」）是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本行」或「工銀亞洲」）主辦。 

2. 本推廣包括【網上基金認購費優惠】、【網上認購基金累計交易排名賽】和【網

上認購基金現金回贈即時抽獎】。 

3. 【網上基金認購費優惠】】(「認購費優惠」) 及【網上認購基金累計交易排名賽】

(「交易排名賽」)之推廣期由 2020年 4月 1 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包括首尾兩

天（「推廣期 （1）」）；【網上認購基金現金回贈即時抽獎】(「即時抽獎」)

之推廣期由 2020年 4月 20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4. 本推廣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的個人客戶（「合資格客戶」）： 

a) 須於上述推廣期首日年滿１８歲或以上；及  

b) 在本行持有有效的投資基金賬戶、理財金賬戶、理財 e 時代賬戶或綜合賬戶;

及 

c) 通過工銀亞洲個人網上銀行或手機銀行進行基金認購；及 

d) 同意及遵守所有條款及細則。 

5. 所有獎賞不可兌換其他禮品及轉讓。 

6. 所有獎賞不得與其他推廣獎賞一併使用。  

7. 本推廣不適用於本行員工。 

8. 本行保留可隨時更改或終止本推廣的獎賞及不時修訂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毋須事

先通知。 

9. 如有任何關於本推廣的爭議，本行保留最終和不可推翻決定權。 

10.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異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1. 並非本條款及細則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將不會擁有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部分的權利。 

12. 合資格客戶參加本推廣即代表其了解、接受及願意遵守本推廣的條款及細則。合資

格客戶參加本推廣純屬自願性質，任何因本推廣或有關獎賞所構成或引致之責任概

與本行無關。本行無需為任何參與本推廣的人士承擔任何法律相關責任或賠償。 



13. 如本行發現任何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不遵守本條款及細則、涉及任何舞弊、濫用

及/或欺詐成分、虛報資料或違反適用的法律或法規，本行有權立即取消該合資格

客戶參加及/或獎賞資格，而不作任何通知，並對任何違法行為保留追究合法權利。 

14. 所有交易、結果、有關本推廣之日期及時間(包括但不限於參加本推廣之日期及時

間、中獎者回覆之日期及時間等)，均以本行的電腦系統記錄及資料為準。因任何

電腦、網絡等技術問題而引致或有關合資格客戶所遞交的資料有任何遲延、遺失、

錯誤、無法辨識等情況，本行概不負上任何責任。 

15. 如發現任何合資格客戶以任何方式入侵及/或以修改電腦程式的方式參加本推廣，

本行有權取消該合資格客戶的參加及/或獎賞資格，並由該合資格客戶承擔一切相

關責任及後果。本行有唯一的絕對酌情權決定一個人是否有資格接受獎賞。 

 

【網上基金認購費優惠】】(「認購費優惠」)條款及細則 

1. 於推廣期（1）內，合資格客戶透過個人網上銀行或手機銀行，以整額方式認購等

值 HK$ 10,000 或以上的基金，可享 1%基金認購費優惠，優惠次數不限。 

2.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可分銷並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基金；不適用於基

金轉換和基金月供計畫之認購交易；若交易貨幣並非為港元，本行將以本行指定匯

率計算認購金額。 

 

【網上認購基金累計交易排名賽】(「交易排名賽」)條款及細則 

1、於推廣期（1）內，合資格客戶透過個人網上銀行或手機銀行認購基金，交易金

額累計達到等值 HK$ 680,000 或以上，最高累計認購金額排名首 100 名客戶可獲得

以下獎賞。  

網上認購基金累計認購金額（港

幣或其等值） 

累計最高認購 

金額排名* 

獎賞 

HK$680,000 或以上 首 20 名 HK$3,888 現金回贈 

首 21-40 名 HK$2,888 現金回贈 

首 41-60 名 HK$1,888 現金回贈 

首 61-80 名 HK$888 現金回贈 

首 81-100 名 HK$388 現金回贈 



*「交易排名賽」現金回贈名額 100 名，如因累計認購交易金額相同而導致排名

相同，將採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次序進行排名。 

2.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可分銷並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基金；不適用於基

金轉換和基金月供計畫之認購交易；若交易貨幣並非為港元，本行將以本行指定匯率

計算認購金額。 

 

      3. 每名合資格客戶只可享此獎賞一次， 聯名賬戶客戶以一戶計算，計入主賬戶

名下。 

4. 於推廣期 （1）內，每位合資格客戶參與「交易排名賽」所得的現金回贈總金額最

高將不超過 HK$3,888。  

 5. 所有現金回贈將於推廣期 （1）結束後6個月內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港幣結算賬戶內。 

 6. 現金回贈存入時，合資格客戶須持有有效的港幣結算賬戶，否則有關現金回贈將

被取消。 

 7. 本行將在推廣期 （1）結束後 6 個月內通過工銀亞洲網站公佈(「交易排名賽」)

獲獎客戶名單。獲獎客戶名單以本行電腦系統記錄作準。 

  

【網上認購基金現金回贈即時抽獎】(「即時抽獎」)條款及細則 

 

1、於推廣期 （2）內，合資格客戶每完成一筆人民幣（「RMB」）或港幣（「HKD」）

的基金認購交易*（「合資格交易」），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每筆交易不可低於工銀亞洲個人網上銀行或者手機銀行交易時所顯示的最低基金認購

金額。 

2.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可分銷並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基金；不適用於基

金轉換和基金月供計畫之認購交易；若交易貨幣並非為港元，本行將以本行指定匯率

計算認購金額。 

 

    3、 於推廣期 （2）內，每位合資格客戶每天每個渠道^累計最多 3 次抽獎機會，每

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 （2）內每個渠道^累計最多 5 次中獎機會，累計最多 10 次中獎機

會。 

^渠道指工銀亞洲個人網上銀行和手機銀行。 

    4、 抽獎機會只適用於本推廣期 （2）內，否則將被取消。 

    5、抽獎流程： 



i. 在合資格交易完成後，可於交易成功頁面進入抽獎系統; 

ii. 合資格參加者必須閱讀及接受條款及細則後方可進行抽獎; 

iii. 抽獎結束後頁面顯示抽獎結果，中獎者必須根據指示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並同意

通過電郵獲取通知; 

iv. 抽獎記錄可以在“我的抽獎”頁面中查看，抽獎記錄將在推廣期(2)結束後有效

期為 6 個月; 

v. 未完成的抽獎機會將會展示在 “我的抽獎”頁面； 

vi. 中獎者可以於推廣期結束前 7 天通過“我的抽獎”更改電郵地址; 

 6.抽獎之獎品包括： 

名稱 獎品 名額 

即時抽獎 HK$100 現金回贈 100 份 

HK$80 現金回贈 100 份 

HK$50 現金回贈 100 份 

 

7.  聯名賬戶客戶以一戶計算，計入主賬戶名下。 

8. 本行將在推廣期 （2）結束後 6 個月內通過中獎者所提供的電郵地址發送通知郵件。

若中獎者未能提供一個有效的電郵地址而引致或有關任何未能收到通知的情況，本行

概不負責。 

9.  於推廣期 （2）內，每位合資格客戶參與「即時抽獎」所得的現金回贈總金額最

高將不超過 HK$1,000。 

10.  所有現金回贈將於推廣期 （2）結束後6個月內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港幣結算賬戶

內。 

11.  現金回贈存入時，合資格客戶須持有有效的港幣結算賬戶，否則有關現金回贈將

被取消。 

 

 

 

 

 

 

 

 



風險披露：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產品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投資產品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

無價值。買賣投資產品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任何投資產品的過

去表現並不一定可作為將來表現的指引。  



重要聲明  

以上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風險，如欲索取完整之風險披露聲明，可向本行各

分行查詢。投資前應先閱讀有關產品發售文件、財務報表及相關的風險聲明，並應就本身

的財務狀況及需要、投資目標及經驗，詳細考慮並決定該投資是否切合本身特定的投資需

要及承受風險的能力。您應於進行任何交易或投資前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方可作

出有關投資決定。此宣傳品所載資料並非亦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亦不構成招攬任何人投

資於本文所述之任何產品。此宣傳品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刊發，

內容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本行分銷基金公司的基金產品，而有關基金產品是基金公司而非本行的產品；對於本行與

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畫的金

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本行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畫程序；然而，對於有

關基金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基金公司與客戶直接解決。  
 

 

 
 

 
 


